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

　Ⅰ．中…　Ⅱ．全　Ⅲ．法典－中国　Ⅳ．Ｄ９２０．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２）第０４１２１１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ｉｎｆｏ＠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７９６
网址／ｗｗ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２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ｌａ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ｒｐｃ８８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读者热线／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９　６３９３９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５０

书号：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ＬＲ·２９·６



门源回族自治县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的补充规定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６日青海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由门源回族自治县公布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特
制定本补充规定。

第二条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
岁。鼓励晚婚晚育，实行计划生育。

第三条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包办、干
涉。

第四条　结婚、离婚必须履行法律手续，不准以宗教仪式代替
法定的婚姻手续。

第五条　不同民族的男女结婚，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六条　本规定只适用于本县农牧民中的各少数民族群众。

国家职工、城镇居民中的少数民族和农牧区的汉族群众均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本规定报请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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